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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谷園區公共場地傳媒錄影拍攝申請書

	為拍攝　　　　　　       　　，本公司申請暫用貴中心場地，拍攝期間各項活動以不妨害公共秩序、不妨害公共安寧並確實維護場地及周圍環境之清潔為原則並負相關責任。

　　

	申請公司名稱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公司地址
	

	採訪內容(議題)
	

	採訪地點

（暫用場地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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